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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美 大 学 文 件
集大资〔2020〕9 号

关于印发《集美大学重新启动教职工住房
货币化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集美大学重新启动教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方案》经集

美大学 2020 年第 7 次校长办公会和第 14 次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

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集美大学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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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重新启动教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
发放工作方案

一、政策依据

遵循属地原则，执行《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

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市住房货币化补贴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厦

国土房[2014]168 号)、《厦门市住房房屋管理局厦门市财政局关

于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审核业务实行全程网办的通知》(厦房

[2020]59 号)。

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成员职责分工

1.成立集美大学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谢潮添

成员：离退休工作处、人事处、财务处、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校工会、信息化中心等职能部门负责人

小组职责：研究决定集美大学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工作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热点问题。

2.小组成员职责分工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受理教职工货币化补贴申请的具体

工作，包括材料收集、初审、公示、报送、核定表分发等；

人事处：负责申请办理教职工人员身份、职务职称、工龄、

进校时间、人才购（租）房补贴发放等个人信息审核确认；

财务处：负责资金预算、拨付等，协助提供教职工个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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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账号信息；

信息化中心：提供校内货币化补贴申请网络审核流程支持；

离退休工作处：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关于办理货币化补贴工

作通知宣传，帮助老同志转交材料等；

校工会：协助做好办理货币化补贴工作的宣传、教职工相关

意见反馈、组织线上线下政策解答等工作。

三、受理对象条件要求

1.具有本市户籍；

2.属 1999 年 7 月 1 日（含）后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

册的编内人员（含离退休人员）；

3.从未享受过任何性质的优惠住房及住房货币化补贴、或已

办理按月发放未达补贴标准、或已享优惠政策性住房未达补贴标

准的教职工；

以上三点条件须同时具备。

备注：（1）2016 年以后通过房改购房方式，已解决住房历史

遗留问题的教职工，不在此次受理范围。（2）2014 年 4 月 30 日

前（含）已按《厦门市住房货币化分配试行方案》规定预支发放、

一次性发放或离退休分期发放住房货币化补贴的，因职务职称变

动，申请异动的教职工不在本次受理范围，详见《集美大学关于

受理校内教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申请的通知》。

4.其他情形说明

（1）租住学校公房的教职工，申请住房货币化补贴时，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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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前述三个基本受理条件时，必须退还所租住的公房，其申请才

予以受理。

其中，按照房改规定的公房租金指导价租住公房（4.18 元/

㎡-5.07/㎡）以外未享受其它住房优惠政策，且租住公房的面积

未达本人可享受的住房面积控制标准的教职工，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主动退还公房，视同其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厦门市货币

化补贴实行 1300/㎡新标准前已退还公房，可享受优惠政策性住

房未满 20 年的期间补差。

（2）军队转业干部已享受住房补贴、外地调入我校且在户籍

所在地或单位享受过住房货币化补贴的教职工（包括已享受住房

优惠政策但未达本人住房面积控制标准），不在本通知受理范畴，

待厦门市制定相关具体办法再通知办理。

（3）已享受创新创业人才购（租）房补贴的人员，暂不受理，

由学校另行制定其他政策予以解决。

未尽情形以厦门市现执行住房货币化政策解释为准。

四、发放方式

1.一次性发放。离退休或工龄满 20 年的职工可向本单位申请

一次性发放住房货币化补贴。

2.预支发放。工龄满 3 年以上 20 年以下（1999 年 7 月 1 日

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册的编内人员）,且在 1999 年 7 月

1 日（含）后购买商品住房的职工，在与本单位签订《厦门市职

工购房预支住房货币化补贴协议》后，可向单位申请预支发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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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货币化补贴。本次发放后，不再受理因职务职称变动提出异动

的申请。

五、住房面积控制标准

职务 控制标准（M
2） 职称 控制标准（M

2）

正厅 135 正高 135

副厅 125 副高 110

正处 115 中级职称（教师） 95

副处 105 中级职称 90

正科 95 一般教师 80

副科 85

六、受理申请时间

每年的 4、5 月份和 9、10 月份。（2020 年受理时间为 9-12

月份）

七、发放原则及顺序

1. 量入为出原则。即：按照厦门市给予我校住房货币化补贴

到账及学校财务年度预算情况，确定当年度的发放总额。2017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在册在编教职工分五年分期分批解决。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新进集美大学人员的住房货币化补贴，自 2021 年

起纳入学校年度财务年度预算。

2. 未享受群体优先原则。即：按照“①从未享受住房优惠政

策的群体；②已办理按月发放未达补贴标准的群体；③已享优惠

政策性住房未达补贴标准的群体”顺序发放。其中重大疾病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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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特困的教职工优先解决。

3.工龄优先，分年度轮候发放原则，即：年度受理审核通过

的申请人，按照工龄长短排序，长者优先。以学校年度货币化补

贴预算总额为限度，当年额度发放完毕自然转至下一年度再行发

放。

八、申报说明

申报人应如实填写《厦门市住房货币化补贴职工基本情况调

查表》（下称《调查表》），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到相关单

位盖章。

符合申报条件的离退休教职工可通过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网页

下载纸质版《调查表》填写。

符合申报条件的在职编内教职工须通过 i 集大一表通货币化

补贴办理流程申报，通过审核后，可打印符合版面要求的《调查

表》，《调查表》须配偶单位审核盖章。

教职工离异或丧偶的，应如实申报原配偶或已故配偶享受住

房优惠政策的情况。

九、其他事项

1.具体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详见《集美大学关于受理校内教

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申请的通知》。

2.本方案由集美大学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解释。

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5 日印发


